
 

 

各級航空章考驗安排 
 

由本通告發出日起，所有童軍成員如進行各級航空章（即航空章、高

級航空章及優異航空章）考驗，均可選擇參加由總會、地域或區認許之各

級航空章訓練班，「各級航空章考驗程序」則維持不變，詳情請參閱《活

動通告第 128/2002號》。各成員亦可直接參與該項考核，而無須參加有關

訓練班，惟此項考核安排均仍須經地域總部總監(航空活動)或地域航空活

動代表安排合格之優異航空章教練員負責進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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